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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急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安政办发〔2017〕40 号 

安政办发〔2012〕128 号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安康市地质灾害隐患排查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机构： 

《安康市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研究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抓好贯彻落实。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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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实施方案 

 
为科学预防地质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地质灾害损失，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政府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

害隐患大排查专项行动，为确保排查工作全面深入开展、有序实

施，结合我市地质灾害发育特点，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按照全覆盖、严排查的原则，采取预防先行，保障安全的措

施，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一次拉网式地质灾害隐患专项排查，

加强工作薄弱环节，明确责任主体，切实消除各类隐患，通过不

留死角、不留盲区、不留隐患专项行动，在全市开展汛前地质灾

害隐患排查，进一步强化地质灾害防治基层基础工作，健全和巩

固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切实提高地质灾害防治水平，努力维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排查重点 

各县区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按照“排查到点，不留死角”的

原则，重点对辖区地质灾害隐患点、陕南移民搬迁安置点、村民

削坡建房、工矿企业、工程建设领域、库区、公路沿线、旅游景

区（点）、人口密集区等重点区域和重点部位进行全面排查。 

（一）组织有关部门、乡镇（街道）、村（社区），对人员集

中区和交通等区域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检查，

不留死角和盲区。 

（二）对陕南移民搬迁安置点进行重点排查。对辖区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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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搬迁安置点进行地质灾害隐患全面排查；对已经搬迁的，必

须严格按照要求对老房子进行拆除，坚决不得留人、留物。 

（三）严禁在地质灾害易发区进行削坡建房，对农村削坡建

房户进行全面排查，做好农村分散建房的规划选址工作。 

（四）组织有关单位对矿山废渣的堆砌场所、矿山采空区、

出矿口、工棚、办公场所等重点区域进行排查，责成业主及时治

理排查出的地质灾害隐患，加强矿山生产过程中的地质灾害预防

工作。 

（五）组织有关单位对工程建设领域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

检查项目建设、施工和监理等单位工程质量管理主体责任落实情

况、施工场地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对责任主体落实不力、防

范措施落实不到位的，及时责令其整改，情况严重的，责令停工

整顿。 

三、责任分工 

 按照市委、市政府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要求，各县区政府

为本行政区域、各行业内地质灾害防治责任排查责任主体，市国

土、气象、规划、住建、发改、交通、水利、安监、工信、教育、

旅游、铁路、电力、通讯等行业管理部门要对对应的县级部门进

行现场督促指导，并汇总各县对应部门排查、巡查核查情况，排

查完成后，各县区政府和市直部门分别将排查结果报市地质灾害

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国土资源局）。 

   （一）对全市 3387 处在册群测群防点和移民搬迁安置点

的隐患排查，对可能发生险情的地灾隐患点全面落实群测群防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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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降雨期间做到 24 小时密切监测；对所有已建和在建移民搬

迁安置点的建设区域危险程度进行排查评估，切实加强搬迁安置

点周边地质灾害的防控。（牵头单位：市国土资源局） 

（二）对全市工程建设领域进行全面排查，重点检查建设项

目有无落实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强化项目主管部门和施工

单位的防灾意识，落实防治措施，坚决防止工程建设中的次生灾

害。（牵头单位：市住建局） 

（三）对居民、村民自建房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牵头

单位：市规划局） 

（四）对工矿企业进行安全隐患排查。（牵头单位：市安监

局、市工信局） 

（五）对水库以及水电工地建设项目周边的地质灾害隐患进

行排查，督促建设项目业主编制防灾预案。（牵头单位：市水利

局） 

（六）对学校及周边进行地质灾害安全隐患排查。（牵头单

位：市教育局） 

（七）对国省干线、公路沿线地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牵头单

位：市交通局、公路局） 

（八）对旅游景区（点）进行全面排查。（牵头单位：市旅

游局） 

四、时间安排 

本次排查从 4 月 20 日至 5月 20 日，为期一个月。各级各部

门要根据本辖区、本系统灾害成因特点，不分批次、不设环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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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灾害隐患排查、通过摸清底子，建立台账，制定预案，细化工

作，确保此项工作落到实处。 

（（（（一一一一））））自查阶段自查阶段自查阶段自查阶段（（（（4444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日日日----5555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各级各部门按照职

责分工，对负责领域进行全面排查，对排查中出现的问题逐一梳

理，逐一登记，逐点制定方案，落实责任人，并就排查及整改情

况上报自查报告。 

（（（（二二二二））））抽查阶段抽查阶段抽查阶段抽查阶段（（（（5555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5555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日日日））））市政府抽调市直相

关部门组成检查组，对排查工作进行重点检查，凡是不认真负责，

流于形式，走过场的县区，给予通报批评。 

（（（（三三三三））））整改阶段整改阶段整改阶段整改阶段（（（（5555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日日日----5555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日日日））））根据自查和重点检

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落实。 

五、工作要求 

一要加强组织领导一要加强组织领导一要加强组织领导一要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区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充分认识当前我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严峻形

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懈怠情绪，按照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的要求，各县区政府要按照方案的安排，统一部署、整体

实施，对本行政区域、各行业内地质灾害防治责任、人员机构、

防治制度、防治资金、防治措施等落实情况进行排查，对辖区内

的地质灾害防范工作进行全面排查梳理，全力做好排查工作。 

二要明确职责分工二要明确职责分工二要明确职责分工二要明确职责分工。。。。按照“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工作要

求，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履职尽责，把领导责任、管理责任、防治

责任落到实处，细化到环节、分解到人头，安排专人深入到县区，

指导排查工作。对责任不落实，排查不得力，整改不到位，造成



 
—  6  — 

重大损失的，严肃追究责任。 

三是要注重整改落实三是要注重整改落实三是要注重整改落实三是要注重整改落实。。。。针对本次排查中发现的问题，要依法

采取责令立即整改、限期整改、停产整改等措施的同时，通过建

立抽查工作台账，加强跟踪督办，确保发现的隐患和存在的问题

及时整改到位。 

联系人：党宝明 0915－3208671 18709155280 

 

附件：1.地质灾害隐患排查表 

2.移民搬迁安置点安全隐患排查表 

3.工程建设领域隐患排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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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安康市 2017 年地质灾害隐患排查表 

县（区）：                                         乡（镇）： 

隐患点名称(或矿山名称)： 灾害类型：  

位置： 

威胁人口：       人  威胁财产：       万元 

稳定性分析：  

潜在危害：  

现场排查情况 

 

 

 

整改意见 

 

 

 

 

现场排查照片 

 

 

 

 排查组长： 

排查人：                                       排查时间： 



 
—  8  — 

附件 2 

       县       镇       移民搬迁 

集中安置点安全隐患排查表 

安置规划 累计安置 洪灾、地灾评估 安置点建设现状 

户 

数 

人 数 

户 

数 

人 

数 洪灾□ 地灾□ 建成□ 在建□ 未建□ 

        

安置点周围是否存在地质灾

害 

安置点地质灾害防治预案情况 

滑坡

□ 

泥石流

□ 

坍塌

□ 

其他

□ 

有预案

□ 

有制度□ 

有演练

□ 

有责任人

□ 

有记录

□ 

现场

排查

情况 

  

整改

意见 

 

  

现场

排查

照片 

  

排查组组长： 

排查人：                                        排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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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安康市 2017 年工程建设领域地质灾害 

隐患排查表 

                                        

排查工地名称 

 

地理位置  

边坡稳定情况  

潜在危害  

现场排查情况 

 

 

 

整改意见 

 

 

现场排查照片  

 排查组长： 

排查人：                                      排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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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市委各工作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 

办公室，安康军分区。 

    市中级法院、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中、省驻安各单位。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4 月 19 日印发  


